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 日以现场结

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近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和专人送达等方式

送达）2024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独立董事 3 人，实际

参与表决独立董事 3人。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全体独立董事认真审议后，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股权收购意向书>的议案》。 

经认真审阅公司提交的本次交易的相关资料，独立董事审议认为：首先，本

次交易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实现第二主业拓展、

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其次，本次交易后，本次交易对手

未来将可能成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鉴

于目前公司董事会无与该交易存在关联的董事，所有董事均无需对此交易回避表

决。因此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整计划可处置股票司法划转过户的议案》。 

经认真审阅公司提交的本次股票司法划转相关资料，独立董事审议认为：首

先，公司将重整计划留存股票 5335.2677 万股进行司法划转系基于履行荆门市中

级人民法院（2021）鄂 08 民破 1 号《民事裁定书》等生效法律文书以及 2021 

年 12 月 6 日公司破产重整债权人大会（含出资人组）批准的凯瑞德重整计划，

其处置符合相关规定；其次，本次签署的股份司法划转过户协议目的是履行公司



《重整计划》的经营方案；再者，通过司法划转方式可避免出现巨量股票减持造

成二级市场价格波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有利于切实维护全体股东及债权人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综上，上述事项有利于公司后续业务发展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以下无正文） 

 



【此页为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

会议决议之签字、盖章页，无正文】 

 

 

董事签名： 

   

范晓亮  董运彦 

王世喜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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